
修辞“术”：知识抑或能力1
 

  

 

    

亚里士多德这部著作的题目通常存在两种译法。一部分研究者据该书中世纪抄本的标题

ηέτλες ῥεηορηθή，将之命名为“修辞术”（the art of rhetoric）。亚里士多德本人却在《论诗术》

2
 中，用 περὶ ῥεηορηθής 来称呼此书。3

 修辞史家肯尼迪（George·A·Kennedy）据此采用

“论修辞”（on rhetoric）这一译名。4
 然而，前一种突出“技术”的译法似乎并非全无道理。

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修辞是否属于‘技术’”颇受争议。研究者往往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二者对“修辞”的看法似乎存在根本分歧。据昆体良

5
 ， 亚里士多德一篇涉及“修辞”的早期对话“Gryllus”（已佚）中，一方面赞同柏拉图对

“修辞并非技术”的批评；另一方面反对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据说后者的演说词极为

重视演说的修饰，以文学特色和情绪饱满著称。而到了《修辞术》，亚里士多德似乎已经摆

脱了早年柏拉图的影响，与柏拉图相反，他将“修辞”归于“技术”。 

的确，《修辞学》开篇就断言研究修辞乃“技术的功能”（ηέτλες ἔργολ）。如此“公然”

联系修辞与技术，批评柏拉图之意似乎毫无疑问。然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看待“修辞”

上果真存在根本分歧？或许我们首先要弄清亚里士多德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技术”这一词。 

 

“术” 

 

《修辞术》开篇，亚里士多德如此描述“技术的功能”：“可以发现（ζεωρεῖλ）为何（ηὴλ 

αἰηίαλ）有些人出于习惯而另一些人出于自发成功地运用了它们，人们公认这种发现是技术

的功能（ηέτλες ἔργολ）。”（1354a10）技术首先在于发现人们进行某项行动时，能够做得好

的原因。修辞术则可以说是发现人们进行说服这一行动时，行有成效的原因。正因为如此，

                                                        
1 本文依据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版本如下： 

希腊语注本 Edward Meredith Cope,，John Edwin Sandys，Aristotle：Rhetoric，Cambrige，2009。 

英译本 George·A·Kennedy，On Rhetoric，Oxford，2007。 

中译本颜一译，《修辞术》，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罗念生译，《修辞学》（节译本），见《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本文中的引文主要依据中译，部分参照希腊原文与英译略加改动。页编码均根据颜一译本。 

2 刘小枫《“国学”与“诗学”》一文对《论诗》译名问题讨论甚详，定其名为《论诗术》。刘小枫老师认为，

题名增一“术”字，一方面是亚里士多德常用的省略手法，另一方面“术”正好传达出古希腊的“诗教”

传统。参刘小枫，《“国学”与“诗学”》，见《重启古典诗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页 16。 

3 《论诗术》（19.2），中译本参《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参 George·A·Kennedy，《关于翻译的一些注释》（“Notes on the translation”），见 On Rhetoric，Oxford，

2007。 

5 昆体良，《雄辩术》（2.17.14），中译本参《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morph?l=te%2Fxnhs&la=greek&can=te%2Fxnhs0&prior=o(mologh/saien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sa=G&tbo=1&tbm=bks&tbm=bks&q=inauthor:%22Edward+Meredith+Cope%22&ei=3R-IT7ljjLCJB46-zeUJ&ved=0CDgQ9Ag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sa=G&tbo=1&tbm=bks&tbm=bks&q=inauthor:%22Edward+Meredith+Cope%22&q=inauthor:%22John+Edwin+Sandys%22&ei=3R-IT7ljjLCJB46-zeUJ&ved=0CDkQ9Ag


修辞术并非着眼于“说服”，而是指向“得以说服的原因”，是“发现”每一具体事例中的“说

服方式”，并确立这些说服方式各自的地位：“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πεῖζαη )，而在于每

一事例中发现(ἰδεῖλ)现存的说服方式(ὑπάρτοληα πηζαλὰ)„„发现真正的和表面的说服。”

（1355b10-15）修辞术并非具体的演说，它的功能也并非在具体演说中实现说服，否则，就

不存在“真正的和表面的说服”，也不存在作为手段的说服方式的优劣之别。 

修辞术由此成为一种“发现”的“能力”（δύλακης），这种能力同辩证法类似。亚里士

多德强调修辞的技术性，他将修辞术的说服方式称为“说服论证”（πίζηεης）。尽管说服论证

同时包括属于与不属于技术范围两种，但是“只有本质上属于技术范围的（ἔληετλολ）才是

说服论证，其它的则是附属（于说服论证）”。由“言说”（ιόγος）而来的这种“技术性”说

服论证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于演说者的品格（ἔζος），第二种在于使听者处于某种心

境，第三种在于借助证明或表面证明的论证本身（ιόγος）。” （1356a）而推理论证（ἐλζύκεκα）

则属于第三种形式。（1356a-b） 

面对各种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显然更为看重推理论证。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修辞术

乃辩证法的对应物，作为修辞三段论的推理论证对应着辩证法中的科学三段论。推理论证是

说服论证的躯干（ζῶκα ）（1354a），因而也是修辞术的核心。据此，亚里士多德批评道： 

 

当今编纂修辞术的人只涉及到了这种技术的一小部分，因为只有本质上属于技术范

围之内的（ἔληετλολ）才是说服论证（πίζηεης）其他的则附属于（说服论证）。关于作为

说服论证之躯干的推理论证（ἐλζύκεκα）他们只字未提，却大谈特谈种种题外话题。敌

意、怜悯、愤怒以及灵魂诸如此类的激情（πάζε）其实并不切题，只不过是意在影响陪

审员的判断。（1354a12-18） 

 

显然，这里主要针对伊索克拉底学派的作风。亚里士多德讲授《修辞学》时，这一学派

影响甚大——他们注重文学修饰，轻视演说的“逻辑”，选择通过激起听众的情绪来增强演

说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术的核心限定为作为修辞三段论的推理论证，回应的不仅是这

类修辞演说偏爱的说服方式，还有伊索克拉底对修辞与哲学不加区分的做法。伊索克拉底受

柏拉图影响，他结合自己的修辞研究与城邦的政治实践，在原先庭辩演说的基础上增加了议

事演说这一种类。6
 伊索克拉底将自己的修辞研究称为“哲学”，他大为扩展了修辞学的范

围——修辞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研究，有关城邦政治、德性的一切也被纳入修辞学的领

域。一旦修辞学僭取了哲学的“地位”，它似乎就能够指导城邦政治生活的一切，它似乎就

拥有知识。 

然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开篇强调修辞术“并非任何一种知识”（ἐπηζηήκες）

（1354a）。修辞术往往与城邦的政治实践结合，它看起来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有

                                                        
6 参《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页 81-98，其中收录伊索克拉底三篇经典演

说词。 



些相似。亚里士多德却竭力区分修辞术与“睿哲”（φρονεσης ），修辞术并不具备实

践知识。7
 当论及议事演说时，他又说： 

 

修辞术是分析科学和伦理方面的政治学的结合，所以它部分像辩证法，部分像通情

达理的论证。但是一个人越是不把辩证法和修辞术当作如期本身所能是的某种能力

（δύλακης），而要当作知识（ἐπηζηήκες）来追求，就越是摧毁了他们的本性，因为这样

做就改变了他们的性质，侵犯了有特定事物对象而不是仅仅研究言辞的科学。尽管如此，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及那些有实际效用的事物，但进一步的考察则留给政治科学。

（1359b9-18） 

 

伊索克拉底赋予修辞术以哲学的外衣，让修辞术承担了太多并非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这不仅改变了修辞术本身的性质，使其本性晦暗难辨，还侵犯了其他知识的领域。这种混淆

与侵犯必然会给理解政治科学与其他科学带来困难。 

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把修辞术的核心严格限制在推理论证，他以“技术—能力”而非“知

识”定义“修辞术”： 

 

修辞术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ἔζηω δὴ ἡ ῥεηορηθὴ δύλακης 

περὶ ἕθαζηολ ηοῦ ζεωρῆζαη ηὸ ἐλδετόκελολ πηζαλόλ.）。（1355b26） 

 

尽管看起来修辞术关涉“每一事例”，看起来它拥有无限的权能，但一旦说服论证以“修

辞三段论”为躯干，修辞术似乎就成为了 “形式化”的存在——毕竟“三段论”只是个“形

式”，修辞术本身并没有知识。正因为如此，它才需要在它之上的某个东西填补它力所不及

的部分。然而，贬抑修辞术的代价是使其成为某种客观中立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由此将修辞

术归入“外在的好”： 

 

如果说一个人不正当地使用言辞的力量可以害人不浅，这一点也适用于除德性之外

的所有外在诸善，尤其是那些最有用的东西，如力气、健康、财富、帅权等。这些东西

运用得当可以产生最大的效益，若运用不得当就会祸害无穷。(1355b5) 

 

能力与知识 

 

                                                        
7 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五种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的方式：技艺、知识、明智、智慧

和努斯（1139b15）。这里的知识指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单数的知识：“知识的对象时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

因此，它是永恒的。”（1139b21）然而，还有一种复数意义上的知识，主要指实践科学，如政治科学、伦理

科学等。此处更多强调地应为政治知识与伦理知识。参《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章 3-7），廖申白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3。 



当把修辞术“剥离”为某种客观中立的存在时，亚里士多德借这一定义解决的问题或许

比引发的问题更多。如何能避免如此中立化的修辞术为恶人利用而祸患无穷？如果说修辞三

段论与辩证法一样，只是一种用来确保论证逻辑过程正确的方法，那么，我们又如何去保证

其前提没有问题呢？ 

修辞术是一种“发现”（ζεωρῆζαη）的“能力”。ζεωρῆζαη 原型为 ζεωρεω 
8
 ，基本意思

是看、瞧，引申含有思考、探究、检视之义。修辞术并非仅仅在于“发现”并归纳说服的类

型，还在于对各种说服方式进行探究，研究这些方式的本质、适用范围及其利弊，更为重要

的是，判定这些说服方式的优劣。值得探究的“技术性”说服论证包括“演说者的品格”“使

听者处于某种心境”“借助证明或表面证明的论证本身”三种。（1356a）第三种方式又分为

例证与推理论证。（1356b） 

探究的“能力”得以实现需要某种方法，发现、探究、比较三种说服论证方式的方法恰

恰是修辞三段论。必须首先区分作为研究方法的修辞三段论与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某一类

说服论证方式的修辞三段论。修辞三段论作为一种方法，统领着整个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

研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修辞三段论，也贯穿着所有的修辞演说。说服论证的躯干是推理论

证。所有的演说都被看作首先为了实现推理论；所有演说类型亦是作为推理论证的特殊命题

才得以区分： 

 

我们也应区分各种推理论证的属类和它们所根据的主题。·所谓的属类，我指的是

有关个别的种的特殊命题，主题则是一切命题共同关涉的东西。要讨论推理论证的属类，

首先得确定修辞演说的种类。……（依据听众而）必然有三种不同的修辞演说：议事演

说（ ζσκβοσιεσηηθόλ ）、庭辩演说（ δηθαληθόλ ）和展示性演说（ ἐπηδεηθηηθόλ ）。

（1358a30-1358b5） 

 

这不仅意味着所有演说类型首先被置于推理论证之下来加以论述，也意味着所有演说类型是

作为推理论证的命题而得到处理。推理论证于是不再仅仅保证证明不犯逻辑错误，不再只是

某种“形式”。尽管推理论证借助辩证法的逻辑方法，但它处理的命题与辩证法并不相同。

亚里士多德说：“辩证法的推理不基于偶发的事实，而是从所需的论证中推出结论，修辞术

则从已经是约定俗成（βοσιεσζζαη）的东西中得出结论。”（1356b35）作为修辞术核心的推

理论证一方面借用辩证法的逻辑形式，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事政治生活“约定俗成”的内容。 

面对三种不同的演说类型中，修辞术的这种特性似乎更多地呈现在议事演说

（ζσκβοσιεσηηθόλ）中。当时演说编纂者更加偏重“诉讼演讲”，而忽视了“议事演说”，因

为他们只注重不切题的激情（πάζε），意图影响陪审员的判断，比起庭辩演说，议事演说的

听众裁断时更能“免疫”于激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议事演说因其性质而具有独特优势： 

 

                                                        
8 Θεωρεω 通常译为“静观”，含有“以哲学审视”之义。 



 公民大会上的演说比局限于私人往来事务的庭辩演说更加高尚（θαιιίολος）和更

加投合平民政治。……这种演说很少像庭辩演说一样玩弄伎俩，因为它更有共同性

（θοηλόηερολ）。（1354b25） 

 

然而，议事演说既然着眼于“利益”——“议事演说的目的在于阐明议题的利弊，劝说

者力陈其益处，劝阻者力陈其害”，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高尚”呢？ 

对这些性质的理解似乎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对于议事演说的具体论述。亚里士多德首先限

定了议事演说的范围：“不是那些必然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事，而是可能发生的事。那些可能

发生的事情中有些本性上是善事，有一些通过机遇才成为善事，计议的范围只限制于那些我

们对之有商议余地的事物。”（1359a35）亚里士多德随即罗列了五项最主要的议题，然而，

他紧接着并没有继续论述“这些议题该如何演说”，而将问题转向了“这些议题应该依据什

么前提。（1360b）”——这个前提，就是“幸福”： 

 

几乎每一个人和所有的共同体都有某种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们有所选择或有所

回避。这个目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及其组成部分。……幸福分为内在自身诸好和外在诸

好。……内在自身的诸好一方面在于灵魂方面的好，一方面在于身体方面的好。外在诸

好指高贵的出身、朋友、财富和荣誉，在此之外还有种种能力和机会。（1360b） 

 

议事演说裁定的并非个人事务，而是有关政治共同体的事物。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将“幸福”

视为自己的目标，然而，政治共同体的性质不同，它所眼中的幸福含义亦不相同。在议事演

说行将结束之际，亚里士多德重新提到 
9
 政体问题： 

 

但对于说服力和高明的劝说来说，所有之中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办法在于掌握全部各

种政体，区分每一种习俗、法制及其利益所在。虽然所有人都会因利益而动心，但对政

体起保存作用的的事物却最为有利。（1365b21-25） 

 

然而，“人们进行审议时考虑的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对我们来说

是有利的”（1362a15-20）。在具体审议时，我们无法以“有利于维护巩固我们的政体和德性”

为由来支持某些行动。尽管“德性”属于“幸福”的“内在的好”，亚里士多德在议事演说

中论述的“幸福”却仅限于“身体的好”与“外在的好”。（1360b）提升德性不能成为通过

一项决议的有力理由。倘若没有看得见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外在好（利益）作为中介，

对这些的谈论都会显得空洞而毫无说服力。议事演说或许就会流于对利益的盲目追求。相反，

如果演说家将政治—伦理知识视为自己内在或者本应具有的东西，把这类知识当成自己的分

内要求，他必然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必然以修辞家的方式解决政治—伦理问题，

                                                        
9 论及议事演说的五个主要议题时，亚里士多德将“政体”纳入“有关立法的议题”之下。（1360a31-35） 



这很可能导致重新回到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之间那场争论。面对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再次

申明：“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政治学而不是修辞学范围内的事情”（1360a35），且“在《政治

学》中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1366a23）。亚里士多德限制了修辞术的范围，政治—伦

理知识乃政治学的领域，任何修辞家都不该“僭越”。然而，亚里士多德又如何使议事演说

朝向更高，朝向政治—德性呢？在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论述的展示性演说中，我们似乎可以找

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正是亚里士多德最先在修辞学研究中将展示性演说（ἐπηδεηθηηθόλ）归为一种演说类型。

10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类似高尔吉亚《海伦赋》这样的炫技性演说的确已经出现。亚里士

多德特地将其归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演说类型，莫非是因为他尤其重视这样的演说？ 

亚里士多德规定，展示性演说的目的在于作为观察者的听众“对演说者的能力进行评判”

（1358b5），它通过“赞扬和贬低”使“听众感受到我们在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 （1366a25）。

当我们赞扬什么时，这赞扬的对象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是崇高还是卑下。演说者的“能力”因

而不再是具体的修辞技巧，而是演说者本身的“品格”。“展示性演说的目的在于高尚或丑恶”

（1358b27），这并不意味着演说者为赞颂自己的高尚而特地进行一番演讲，而是听众通过演

说者赞成与贬斥的对象来评判演说者在相关品质上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进行展示性

演说必须首先了解各种德性——尽管通常不需要就“德性”本身发表演说，但他们的演说必

须体现德性。亚里士多德由此区别于高尔吉亚式的炫技性演说，那种演说可以恰如其分得被

称之为“炫示性”演说，演说者借赞扬抑或贬低来炫示自己的修辞技巧，往往辞藻华丽而内

容空洞。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展示性演说本身的内容、那个具体的赞扬“对象”，需要其他东

西填补。就演说的内容来说，展示性演说并非某一种特别的演说类型，它内在于其他种类的

演说当中： 

 

赞颂和劝说具有共同的形式，因为劝说的提议换一个说法，就变成了赞颂。而且，

一旦懂得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具有什么品质，就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把这些事情

当作提议。·……因此当你想赞颂什么的时候，就该看一看这样提出什么建议；当你想

提出什么建议的时候，就该看一看这样能赞颂什么。（1368a） 

 

展示性演说的内容依附于议事性演说，这种依附也反过来给议事性演说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演说家必须清楚，正是他所提议的内容反映了他德性上的高度。展示性演说之所以重

要，并不因为它拥有某种特殊的主题需要赞颂或贬低，而在于它给议事性演说“植入”了伦

理德性的要求。议事演说着眼于利益，在外在的好和身体的好面前止步不前，展示性演说却

借由对演说者品质的要求，为那些个具体议题注入德性。亚里士多德特地将展示性演说归为

一种演说类型，似乎是为了提升演说者的品格在演说中的地位：“事情并不像有些修辞编纂

                                                        
10 参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页 14。  



者在他们的‘修辞术’中所讲的那样，演说者的品格无补于其说服力，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演

说者的品格具有最重要的说服力量。”（1356a10-15）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至少有两种称呼这类演说形式的名词：“ ἐπηδεηθλσκη”、

“παλεγσρηθόλ”。伊索克拉底的著名演说《泛希腊节集会颂词》便以“παλεγσρηθόλ”命名，

而亚里士多德却选择 ἐπηδεηθλσκη 一词。ἐπηδεηθλσκη 由 δεηθλσκη 与词缀 ἐπη 构成，从词源来看，

它与“证明”（αποδεηθλσκη）具有某种亲缘性。二者的词根皆为 δεηθλσκη，基本含义为“显

示、指示”。“证明”的词缀为 απο，构词时取其“从„„而来”、“由·„„（材料）构成”

之义；“展示”的词缀 ἐπη 之义为“在„„前面”、“在„„之上”、“为了„„目的”。ἐπη 使

证明（αποδεηθλσκη）的核心——推理论证的其他命题——朝向更高，也最终保证了这些议题

的 目 的 得 以 实 现 。 对 于 议 事 性 演 说 而 言 ， 最 重 要 的 是 保 存 城 邦 的 政 体

（ηὸ ζῶδολ ηὴλ ποιηηείαλ）、习俗（ἤζε）、法制（λόκηκα）。（1365b21-25）这并非现代意义上

的“自我保存”，城邦不是根据经济利益聚集到一起的利益分配集团，而是按照伦理原则，

亦即善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正是为了在演说涉及的政治实践中保证城邦的道

德风俗，亚里士多德才竭力规定这类展示性演说。 

 

在结束对议事演说与展示性演说的论述后，亚里士多德转向庭辩演说。庭辩演说的目的

是公正或不公正（δίθαηολ ἢ ἄδηθολ）。亚里士多德在此偷偷置换了问题的关键。最初区分三

种演说时，“公正”似乎是控辩双方演说的主旨，二者都必须使自己显得公正。（1358b29-32）

当具体论及庭辩演说“控辩方面的三段论由以构成的命题的数量和性质”时，亚里士多德却

提出三个问题：不公正行为者的动机、行为不公正者的心理状态、遭受不公正行为者的性质

和情况。（1368b1-5）这些问题指向的并非控辩双方——倘若仅仅为了表明自己的“公正”，

那么理解这些问题似乎无所助益；这些问题指向的恰恰是审判者——唯有对这些问题了然于

胸，陪审团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公正属于一种实践德性11
 ，在庭辩演说中，体现公正的恰恰是对正义者做出的公正判

决。并非在庭辩演说的控辩双方，而是在听众陪审员身上，公正才得以呈现。然而，庭辩演

说的听众容易受激情（πάζε）影响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决。展示性演说只能通过确保演说者的

品质来使议事演说的议题朝向德性，庭辩演说的公正却不得不依赖听众陪审员的品质。展示

性演说对此无能为力，亚里士多德因而必须对陪审员做出规定。 

亚里士多德通过分析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因12
 ，将“不公正行为的动机”主要归于无理

性欲求。无理性欲求包括愤怒和欲望，亚里士多德既而排除其他外在条件和机运，强调愤怒

和欲望才是行为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按照年龄、品质和其他什么东西来划分人的行为就会是多此一举了。即使年

                                                        
11 参《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五，前揭。 

12 人的一切行为分为有意做出与无意做出，前者包括习惯和欲望，欲望由理性欲求与非理性欲求（愤怒与

快乐）构成；后者分为偶然与必然，必然包括强迫与自然。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morph?l=to%5C&la=greek&can=to%5C0&prior=de/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morph?l=sw%3Dzon&la=greek&can=sw%3Dzon0&prior=to/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morph?l=th%5Cn&la=greek&can=th%5Cn0&prior=sw=zon


轻人正好性情暴烈或者欲望过盛，他们做哪些不公正的事也并不是由于年轻，而是由于

愤怒和欲望。不公的行为也不是由于财富或贫穷，虽则穷人由于窘迫正好欲望钱财，富

人由于财源充足正好欲望不必要的快乐。但这些人的行为也不是由于财富或贫穷，而是

由于欲望。（1369a7-15）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在此处讨论愤怒问题，而是在卷二中将之作为诸激情之一来具体

论述：“在讨论各种激情时，我们将说明愤怒到底是什么”（1369b15）。激情乃“能够促使人

们改变其判断的那些伴随着痛苦和快乐的感情”（1378a20）。快乐与欲望天然关联，“那些显

得令人快乐的事情则是出于欲望”（1369b15）。愤怒属于激情，欲望则借由“快乐”成为激

情的引导者。愤怒与欲望原本是行不义者的动机，此处却成为了陪审员可能具有的激情。亚

里士多德似乎在暗示，受这种激情影响而做出判决，很有可能在行不义。亚里士多德不得不

面对庭辩演说的问题——听众易受演说家鼓动，在激情的影响下做出不公的裁断。因而他告

诫陪审员，要警惕自己受激情的影响，否则，做出的裁断很可能变成一种不义行为。 

调动听众的激情（πάζε）是说服论证的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却竭力贬抑这种方式、竭

力抹消激情对审判的影响。只有在“淡化”了激情的作用后，亚里士多德才能转向论述如何

正确审判不公正行为。不公正行为是有意造成的伤害，或者涉及成文法，或者涉及不成文法，

前者依法对之进行判决，后者则需要陪审员在考虑立法者的意图和行为不义者的意图后，进

行衡平裁断。（1374a17-1374b20）这无异于在向陪审员说明何种判决才是“公正”的。 

 

修辞，还是哲学？ 

 

三种演说类型至此便叙述完成。无疑修辞术最终需要达成某种说服，但它的功能与目的

并不在于说服本身，而是在于听众。亚里士多德没有按照演说家或者演说的主题，而是根据

听众来划分演说的种类。诚然，实现说服是演说行为的终结，然而，“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

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物理学》）研究修辞术的目的不在于提高演说家的

德性，而在于对民众的教育与提升。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无论是要求演说者在议事时展现

德性，还是减少陪审员受激情的影响、达成公正的审判，所指向的都是民众，他试图提升听

众的德性。 

面对民主雅典城邦，演说与诗在政治教育上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但与《论诗术》不同，

并非演说术本身值得亚里士多德去费神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讲授《修辞术》，似乎首先

因为它在民主城邦的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的确是当时雅典的现实状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理所当然地将城邦政治交付给演说家——演说家并不真正理解政治，也没

有能力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人们更不能认为修辞术占据与政治学相等、甚至更高的地位。考

察政治的本质是哲人的工作，修辞术是城邦的一种政治活动，它与政治天然关联，也正因为

如此，哲人需要研究修辞术，划定其范围，明确其目的。修辞术是一种能力，而非政治科学



（知识），政治—伦理学并非在修辞术之下得到根本理解，相反，“修辞术就像„„伦理学的

分支——伦理学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政治学——所以，修辞术也可以纳入政治学的框架”

（1356a25）。修辞术作为一种能力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哲人对政治的理解。哲学与修辞术之

间的不同并非仅仅在于形而上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分，而在于实践与技术13
 之间的区别，

目的与手段14
 之间的区别，政治学与修辞术之间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种区别，他用“能力”严格规定了修辞术——修辞术并非政治知识。

亚里士多德把三种演说类型当作推理论证的特殊命题来加以论述。他之所以推崇推理论证，

并不只是因为依赖三段论就能保证演说的逻辑正确，更为重要的是，唯有通过推理论证，我

们才能分析并规定各类演说及其相互关系。倘若演说类型不是作为推理论证的命题，而被置

于演说者的品质或听众的心境之下，那么，演说不是因为只注重鼓动听众激情而变成智术师

的舞台，就是由于僭越自己的领域而成为“政治知识”。修辞术的僭越使演说本身成为目的；

一旦成为目的，一切演说又会再度成为智术师的舞台。伊索克拉底自认为“哲人”，亚里士

多德却依旧称呼他为“智术师”： 

 

那些声称自己教授政治学的智者，却远不是在教授政治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政治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把政治学看作修辞术或比它更低，也不

会认为立法就像把以往的名声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尼各马可伦理学》

1181a11-15） 

 

此处批评的正是伊索克拉底。15
 强调演说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强调演说对城邦政治

                                                        
13 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但是制作不同于实践， „„它们也不相互包含。

如果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就没有技艺；如果没有技艺，也就没有这种品质。 „„所有制作都使某种事

物生成。学习一项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尼各马可伦理学》，

1140a） 

14 明智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明智不同于技艺，是因为制作的目

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1140b） 

15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中译本注：据奥斯特沃特（第 300-301 页），这段话是针对伊索克拉底的演

说《安提多西斯》（Antidosis）中（79-83）的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你们都会同意，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增进人类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善。这些法律自然而然地

要在城邦事务以及我们的相互交易方面起作用。……所以，发起这种【有关法律的】讨论的人比那些

颁布和起草法律的人更加受人尊敬。因为这样的人更少、更难找，并且需要更高的理智。现在尤其如

此。因为，在竞相来到城邦定居时，人们追求的当然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争吵

并订立了数不清的法律，既然我们既尊重最古老的法律又重视最新发生的争吵，这就不再只是一个理

智的问题。因为那些意在颁布法律的人已经订立了大量法律。他们不需要再订立新法。但是他们必须

尽力从各个地方搜集那些名声好的法律。任何想这样做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以演说为

职业的人则没办法这样做。因为他们演说的题目以前没有人讲过。如果他们讲前人讲过的事情，听众

就会觉得他们是在咿呀学语。而如果他们讲新的东西，他们就没办法找到好的演讲。所以我说，尽管

这两种人都受称赞，那些从事更困难的工作的人应得到更多的称赞。 



问题的关注，强调演说者本人的德性与高尚，并不意味着能够声称修辞术高于或等同于政治

学。修辞术只是一种能力，它并不能真正看清政治的实质。当需要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需

要对邦民施行教化时，它不过是哲学的“婢女”——修辞术从来都不自足，它可能依附于这

种哲学也可能依附于那种哲学。一旦无视这种“依附性”，一旦宣称修辞术乃独立自主的存

在，便会掩盖它的实质，便会勾销哲学对修辞术、对与之紧密关联的政治活动的反思与批判

的权力。 

亚里士多德并未具体展现修辞术与哲学之间的那场经典论争，那场论争已完美地呈现在

了他老师的作品之中。然而，通过对修辞术本质的探究，通过将其严格限制于“能力”而非

“知识”，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对这场争论做出了自己的判决。亚里士多德通过把推理论证视

为“发现的能力”的躯干，通过将三类演说纳入到推理论证的特殊命题，他一方面提升了修

辞术——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听众，它并非一种不择手段达成说服的煽动技巧。修辞术的确是

一种教化邦民灵魂的手段。但修辞术本身不具备实践知识，它并不自足，倘若修辞术想要实

现自己的功能，它就不得不仰仗哲人探究政治、伦理问题的成果。——于此，亚里士多德又

贬抑了修辞术。 

亚里士多德通过规定修辞术，使它既“是有用的”，又不至于凌驾哲学之上。这似乎是

对柏拉图《斐德若》里将政治的修辞术转变为哲学的修辞术的最佳注解。事实上，“修辞是

否为技术”这一问题并不能证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修辞本质的理解存在根本分歧。在《高

尔吉亚》中，苏格拉底的确断言修辞学并非技术，然而，此处的“技术”意指“知识”，有

关美德和正义的知识。修辞术不具备这种知识，自然也就并非技艺。亚里士多德声称修辞是

技术，但他所谓的“技术”乃不包含知识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是

一致的。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于认识亚里士多德对伊索克拉底批评的关键，“修

辞是否为技术”的答案或许不那么重要。16
  

 

 

作者签名： 

 

 

 

 

 

 

                                                                                                                                                               
 

16 伊索克拉底流传下二十多篇演说词，尽管其中多少能够体现他的修辞理论，但也并不系统；进一步研究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理解与伊索克拉底的差异，似乎要通过伊索克拉底的继承者——古罗马的伟

大演说家、政治家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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